
车辆维修保养服务合同

采购单位（甲方）：奎屯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服务单位（乙方）：乌鲁木齐创博鑫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在线询价项目的成交结果，双方签署合

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采购项目及价格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商品名称 配置要求

采购

数量

单

位
成交单价

1
车辆维修和

保养服务

轿车更换喷油嘴、碳罐总成、碳罐电磁阀、
检修电路等维修保养；越野车更换机油、机
油格、空气格、空调格、前门锁块、检修电
路等维修保养

1 批 10313.00

合同总价（元） 10313.00

合同总价 （大写） 壹万零叁佰壹拾叁元整

二、资金来源和付款方式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1 [2025]3783 号
车辆维修和保

养服务
0 10313.00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授权支付

三、维修费用的结算

3.1 车辆修竣后，乙方应根据实际修的项目向甲方提交工料费结算清单，经

甲方确认后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

3.2 维修费通过银行转帐方式，在验收合格且收到乙方出具符合甲方要求的



发票后，1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给乙方合同总价（含税价）。

四、服务条款

4.1 乙方在维修过程中发现其他（维修计划以外）的故障，必须及时将情况

反映给甲方，在取得甲方同意后方可继续修理。

4.2 对甲方车辆乙方应以修复为主，能不更换的零部件尽量不予更换，确实

不能修复或修复不经济的零部件，配件提供原厂，若无原厂配件，国标合规副油，

必须征得甲方同意后提供同一型号配件，质保期 1 年，在质保期内出现同样的故

障，免费维修。

五、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5.1 提供送修车辆的有关情况；

5.2 有权派员对修理过程进行监督、核实，抽查更换的配件；

5.3 对乙方修理前的报价、修理后的工料费结算清单进行确认；

5.4 甲方系财政预算拨款单位，因财政审批等造成逾期支付的，不向乙方承

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六、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6.1 乙方保证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件、配套件；

6.2 乙方在维修过程中，发现其它故障增加维修项目及延长维修期限时，应

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甲方在接到通知后 5 个工作日内给予书面答复；

6.3 乙方应对车辆的维修提供详细的工料费结算清单，并由甲方提车人员签

字认可后方可作为结算凭证及验收合格依据；

6.4 根据年辆保修手册，如属于生产厂家保修范围内的零部件发生故障，乙

方应在拆卸前建议、通知甲方向生产厂家要求保修或素赔。

6.5 乙方对车辆在维修期间全过程的安全负责。乙方除试车外，严禁以任何

理由擅自使用、驾驶或挪动车辆，如发生车辆损坏、丢失、交通事故或因乙方操

作不当、管理不善引发的任何安全责任事故，乙方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经济赔

偿责任。

七、违约责任



7.1 甲方逾期支付车辆维修费用的，每逾期一天，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维修费

5‰的违约金。

7.2 乙方逾期修复车辆或交付修竣车辆的，每逾期一天，乙方应向甲方支付

维修费 5‰的违约金。

7.3 乙方不得使用原厂配件之外的其他品牌产品，更不得使用假冒伪劣、无

生产厂名、厂址、无产品 合格证的配件维修汽车，因承修方提供的配件原因造

成维修质量问题的，承修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7.4 乙方未能履行第 6.5 款所规定的安全责任，造成甲方车辆或第三方人身、

财产损失的，乙方应按照实际损失金额予以足额赔偿，并负责处理相关法律纠纷，

保障甲方权益不受损害，同时甲方有权扣除乙方部分或全部维修款项作为补偿。

7.5 乙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给甲方造成的任何损失，甲方均有权要求赔偿，

甲方要求赔偿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甲方为实现上述债权所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

交通费等费用。

八、争议及解决

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双方应通过协商解决，

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双方均可向奎屯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九、本协议一式叁份，甲方贰份，乙方壹份。

甲方（公章）：奎屯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乙方（公章）：乌鲁木齐创博鑫源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